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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关于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园（含托育）

建设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产业园区

嵌入式幼儿园（含托育）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杭政办函〔2020〕

14 号），加快嵌入式幼儿园（含托育机构）建设试点推广，

满足企业员工对优质普惠学前教育和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

求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城市竞争能力，根据《浙江省幼儿

园准办标准（试行）》、《浙江省托育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

和《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实施细

则：

第一条 申办主体

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申办主体可以为区、

县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园区企业、第三方办学机构、第三

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或产业园区管委会。

第二条 建设选址

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应选址在园区职工对学前教

育、婴幼儿照护需求强烈，但园区及周边资源供给不足的产

业园区内。

第三条 守住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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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严禁设置在污染区、

危险区等不利于婴幼儿身心健康的场所，必须设置在园区安

全区域内，符合相关安全距离标准，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建筑

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、结构耐火等级、平面布置、安全逃

生设施、防火救援设施等指标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

GB50016-2018 和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等相关

消防设计规范。

第四条 建设方法

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主要有两种建设方法：1、鼓

励整合改造利用产业园区内现有公共服务用地（工业邻里中

心）配建，或利用存量建筑举办。2、参照居住区配套幼儿

园、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模式，结合园区产业特点和规模，

在新一轮城市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布局，并与园区

建设同步实施。

第五条 房屋功能

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如建设在工业生产的配套服务

设施用地（园区总用地面积 7%、园区总建筑面积 15%）内，

无需进行临时房屋用途改变。如果无法在工业生产的配套服

务设施内建设且确需在工业用地配置的，经属地政府（管委

会）组织相关部门论证同意后，由属地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

按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办理相关手续（土地性质保持不变）。

第六条 建筑标准

对整合改造利用存量建筑举办的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

构，不得降低与婴幼儿安全、健康和教育教学质量紧密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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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标要求，其他指标可结合实际适当放宽。在学前教育评

优评选活动中对嵌入式幼儿园予以适当倾斜。

第七条 办园模式

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应举办为公办或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、普惠性托育机构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由教育行政

部门认定的非营利的面向大众提供服务，按相关规定收费的

民办幼儿园。嵌入式幼儿园根据需求视情增设 3 周岁以下托

育服务。普惠性托育机构是指由区、县（市）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认定的面向大众提供服务，按相关标准收费的托育机

构。

第八条 申办流程

（一）申办主体根据实际需要科学选址，拟定项目建设

方案，申办幼儿园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交申请，申办托育

机构向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申请；

（二）属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现场踏勘，审核申请；

（三）属地行政主管部门向区、县（市）政府提交申请；

（四）区、县（市）政府召开各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协调

会，各部门就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建设条件提出相关处

理意见，并形成会议纪要；

（五）如需临时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的，申办主体应向

属地规划资源行政部门提交临时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申请

和建筑物临时改变用途论证方案；属地规划资源行政部门召

开临时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论证会，出具会议纪要和论证报

告；出具准予临时改变建筑物使用功能决定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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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涉及装修工程需施工许可证的，依法办理施工许

可证。如属于住建部关于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

暂行规定》内的特殊建设工程，按有关规定办理建设工程消

防设计审查；

（七）申办主体进行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建设改造；

（八）申办主体开展房屋质量验收，并按有关规定申请

办理消防验收；

（九）申办主体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办园许可申

请，或向属地卫生健康部门提交托育机构备案申请；

（十）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核发办园许可证，属地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核发托育机构备案回执；

（十一）如需在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内开设食堂的，申办

主体向属地市场监管局申请食堂经营许可证；

（十二）申办主体办理幼儿园相关登记注册手续；

（十三）开园招生、招托。

第九条 收费标准

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在正常时间外增设的服务可依

照以下条款收费：1、公办嵌入式幼儿园困难班收费标准可

按现行标准最高上浮 20%，在寒暑假期间提供保教服务的，

其保教费标准可按照相应等级日托班标准最高上浮 50%，经

费缺口由所在区、县（市）财政予以补助。2、普惠性民办

嵌入式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具体收费标准由幼儿园

自主确定，并向社会公示，接受有关部门监督。3、普惠性

嵌入式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托育机构自主确定，并向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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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，接受有关部门监督。

第十条 教师待遇

公办嵌入式幼儿园在正常时间外提供增设服务的师资

配备，可采用园所内和区、县（市）内双重流动的方式统筹

保障。增设服务所得收费可用于对相应教职工的奖励和对其

完成本职工作外劳动的报酬支出，实行绩效工资单列管理。

第十一条 扶持政策

对于新开办的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可享受以下扶持

政策：1、由市级财政按核定办园规模给予新开办的嵌入式

幼儿园（含托班）每班 4 万元的一次性开班补助，补助资金

纳入各区、县（市）财政学前教育资金统筹使用管理。2、

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实行分表计量或

根据产业园区用电进行配比计量，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3、

对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机构提供学前教育、婴幼儿照护服务

的收入按规定免征增值税；对用于举办嵌入式幼儿园、托育

机构的土地、房产等，按规定免征契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不动产登记费等项目收费，

可减免土地年收益金和教育附加费。4、对于符合专项行动

资金扶持的建设项目，可申请中央、省、市预算内投资资金

支持。


